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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增资入股深汕港口投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保荐机构”）作

为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远海特”、“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

作》《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5 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

关规定，对公司全资子公司洋浦中远海运特种运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洋浦公

司”）增资入股广东盐田港深汕港口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汕港口投资公

司”、“标的公司”）暨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关联对外投资概述

（一）对外投资的基本概况

1、本次交易概况

为加快推动物流供应链基础资源建设，完善公司在华南地区的物流节点布局，

更好地助力公司特种船业务发展，同时充分发挥全资子公司洋浦公司投资平台效

能，公司拟由全资子公司洋浦公司对深汕港口投资公司进行增资入股，取得 20%

股权。其中第一期增资 14,709.5 万元，取得其 20%股权；第二期按持股比例同比

例增资 11,138.1 万元。

因深汕港口投资公司为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控股下属公司深圳市盐田港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港”）全资子公司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的

全资子公司，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远海特 6.22%股份；同时，中远海特现

任董事钟玉滨先生于 2024 年 1 月至 2025 年 11 月担任盐田港董事，根据监管规

则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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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

投资类型

□新设公司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增资前标的公司类型：□全资子公司 □控股子公司 □参股公司 
√未持股公司

□投资新项目

□其他：______

投资标的名称 深汕港口投资公司 20%股权

投资金额
√ 已确定，具体金额（万元）：25,847.6                  
 尚未确定

出资方式

√现金

√自有资金

□募集资金

□银行贷款

□其他：_____
□实物资产或无形资产

□股权

□其他：______

是否跨境 □是  √否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

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

本次交易无需有关部门审批。

（三）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上市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

关联人之间相同交易类别下标的相关的关联交易未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增资标的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增资标的股东的基本情况

本次增资前，标的公司股权结构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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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基本信息

法人/组织全称 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0300MA5HHC7957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田兵

成立日期 2022/09/29

注册资本 500 万元

实缴资本 500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沿港社区深盐路 1289 号海港大厦 19 层

主要办公地址 深圳市盐田区盐田街道沿港社区深盐路 1289 号海港大厦 19 层

主要股东/实际控制人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盐田港”）

与标的公司的关系 直接控股股东（本次增资前持股 100%）

主营业务 港口运营

关联关系类型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

□董监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及上述主体控制的企业

√其他：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深圳港

集团有限公司持有中远海特股份 6.22%

深圳港集团有限公司

68.36%

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100%

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

100%

广东盐田港深汕港口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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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为本次与上市公司

共同参与增资的共同投

资方

√是 □否

2、股东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584,038.82 610,654.02

负债总额 77,616.90 77,261.35

所有者权益总额 506,421.92 533,392.67

资产负债率 13.29% 12.65%

科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86.26 1,228.24

净利润 70,124.35 32,824.95

三、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一）投资标的概况

深汕港口投资公司是小漠港的投资主体。小漠港定位为华南地区外贸汽车滚

装枢纽港、深圳港东翼核心发展港，港口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是区域汽车、

件杂货物流的关键节点资源。

（二）投资标的具体信息

1、增资标的基本情况

投资类型 √增资现有公司（□同比例 √非同比例）

标的公司类型（增资

前）
未持股公司

法人/组织全称 广东盐田港深汕港口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41500MA4UL4XM7E
□ 不适用

法定代表人 郭耀

成立日期 2015 年 12 月 29 日

注册资本 52,931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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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缴资本 52,931 万元

注册地址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创富路晟火科技园 A 栋 5 楼 01 号

主要办公地址 深圳市深汕特别合作区鹅埠镇创富路晟火科技园 A 栋 5 楼 01 号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

主营业务 投资、开发建设和经营管理小漠国际物流港及港口后方陆域

所属行业 G55 水上运输业

2、增资标的最近一年又一期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科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101,744.00 99,871.45

负债总额 79,554.24 81,943.56

所有者权益总额 22,189.77 17,927.89

资产负债率 78.19% 82.05%

科目
2024 年 12 月 31 日

（经审计）

2025 年 6 月 30 日

（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4,286.26 1,228.24

净利润 -8,806.12 -4,261.88

3、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第一期：根据评估结果及拟取得增资后标的公司 20%股权，由洋浦公司向标

的公司现金增资 14,709.5 万元。其中本次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13,232.75 万元，

增资款超出新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将计入标的公司资本公积。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

资本

股权占

比

认缴注册资

本

股权占

比

1 洋浦中远海运特种运输有限公司 - 0% 13,232.75 20%

2 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 52,931.0 100% 52,931.0 80%

注册资本合计 52,931.0 - 66,163.75 -

第二期：为满足小漠港二期项目建设资本金缺口，拟依照小漠港二期项目所

需资本金与前述对标的公司第一期增资金额之间的差额，由双方股东按照各自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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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比例，共同向标的公司增资合计 55,690.5 万元。其中，洋浦公司按持股比例增

资 11,138.1 万元。二期增资事宜将根据小漠港二期工程建设的实际进度和资金需

求，择机有序开展。

单位：万元 

增资前 增资后
序

号
股东名称 认缴注册

资本
股权占比

认缴注册

资本
股权占比

1 洋浦中远海运特种运输有限公司 13,232.75 20% 24,370.85 20%

2 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 52,931.0 80% 97,483.4 80%

合计 66,163.75 - 121,854.25 -

4、出资方式及相关情况

本次投资额共计 25,847.6 万元，全部以自有资金出资。

四、交易标的定价依据

标的公司聘请深圳市鹏信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估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

圳鹏信”）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对标的公司进行评估并出具评估

报告（编号：鹏信资评报字[2025]第 141 号）。根据评估结果，标的公司 100%股

权价值为 58,838 万元。出具评估报告已根据有关规定履行了国有资产评估备案

程序。公司聘请上海东洲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东洲”）对深圳鹏

信出具的评估报告进行复核并出具评估复核报告，复核结论为被复核报告的评估

方法符合评估准则和惯例，被复核报告之评估结论合理。

本次交易基于以上评估报告结果，经各方充分协商确定，交易定价遵循公平、

公正、自愿、诚信的原则，交易价格合理公允，交易方式符合市场规则，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

五、关联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合同主体

甲方：深圳市盐港港口运营有限公司

乙方：洋浦中远海运特种运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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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方：广东盐田港深汕港口投资有限公司

丁方：深圳市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

（二）投资金额

乙方增资款为人民币 14,709.50 万元，以货币形式出资。本次增资新增注册

资本人民币 13,232.75 万元，乙方增资款共人民币 14,709.50 万元。增资款超出新

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将计入丙方资本公积，由增资后各股东按各自股权比例共同享

有。

（三）出资期限

乙方应于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将增资款全额缴纳至丙方

所指定的银行账户。

（四）重大承诺

甲方、乙方承诺本次增资完成后，根据小漠港二期项目建设需要，按照各自

股权比例同比例对丙方增资，以补足小漠港二期项目建设资本金差额部分。

（五）公司治理

丙方董事会应由 5 名董事组成。丙方收到乙方支付的全额增资款后，乙方有

权向丙方董事会提名 1 名董事、1 名副总经理。丙方法定代表人由丙方董事长担

任。董事长由甲方提名的董事担任。公司具体的治理结构及有关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提名等相关事宜由四方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具体规定。

（六）违约责任

除本协议另有约定外，任何一方未按本协议的约定，适当的、全面的履行其

在本协议项下的责任和义务，或在本次增资过程中所作的任何陈述、保证或声明

在任何方面存在隐瞒、虚假、误导或重大遗漏，或被违反、未履行的，即构成违

约。违约方应在守约方书面通知的合理期限内作出令守约方满意的纠正、补救

（若前述情形可以纠正、补救），采取相应措施，使守约方免受损失，并赔偿守

约方因此而遭受的损失、损害、责任和开支。如多方违约，根据实际情况各自承

担相应的违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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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争议解决方式

因本协议而发生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深圳市盐田

区人民法院管辖。

（八）合同生效条件

本协议自满足以下条件之日起生效：1.经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及

加盖公章；2.通过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如涉及）。

六、关联对外投资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进行此次关联交易的必要性

小漠港定位为华南地区外贸汽车滚装枢纽港、深圳港东翼核心发展港，港口

条件优越，区位优势明显，是区域汽车、件杂货物流的关键节点资源。深汕港口

投资公司是小漠港的投资主体，通过股权投资方式入股小漠港，可加快推动公司

物流供应链基础资源建设，完善公司在华南地区的物流节点布局，更好地助力公

司特种船业务发展，促进航运物流生态体系的建设。

（二）本次关联交易不涉及公司管理层变动、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三）本次投资属于与关联人共同投资，在未来的投资运作过程若发生关联

交易，公司将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相关要求履行审批程序及信息披

露义务，本次交易不会产生同业竞争。

七、对外投资的风险提示

本次交易以最终签署的正式协议为准，交易的达成和实施进度尚存在不确定

性；在未来的经营过程中，标的公司可能会面临行业变化、市场竞争、经营管理

以及不可抗力等风险，公司本次投资的收益具有不确定性，可能面临收益不达预

期等情形。敬请各位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关联交易议案已经公司 2025 年第三次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九届董事

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对该议案回避表决，其他非关联董事全票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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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交易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本次交易无需有关部门审批。

九、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未与深汕港口投资公司进行关联交易。公司不存在其他

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情形。

十、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入股深汕港口投资公司暨

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

决，审议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规范运作》《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5号——交易与关联交易》等相关规定要求。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保荐机构对本次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入股深汕港口投资公司暨关联交

易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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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远海运特种运输股份有限

公司全资子公司增资入股深汕港口投资公司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

页）

保荐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

李书存                  王 建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